護　照　自　帶　切　結　書
旅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共    人)，參加 115年 4月 23-27日
新北市進出口公會-2026會員國外旅遊-宿霧5日	由於旅客因個人考量及主客觀因素，而未能如同其他旅客一般，將旅客的護照及身分證正本交由本公司保管、檢查及處理，若因此而影響旅客無法順利出國旅遊時，如:未帶護照至機場；護照或簽證等證照無效致無法成行時；旅客依定型化契約書27條之規定，需自行負責並承擔所有的損失。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為憑。
	立切結書人護照自帶: 
代表簽名: 
聯絡手機:


請注意：
１．	護照效期必需比回國日多出六個月以上。（如前往東歐國家護照效期需要一年以上）
２．	若為軍職者，出國需經由所屬單位核准，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。
３．	若為役男者，出國需經所屬戶政單位兵役科核准，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。
４．	雙重國籍者，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需使用同一本護照。
５．	持外國護照者，需辦理好重入國許可。
６．	護照內己辦好欲前往該國之簽証，所持之簽証類別及效期己符合該國之規定。
＊＊再次提醒您，別忘了帶證件＊＊
填寫完畢後 請傳真公會25061276， 謝謝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

